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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A1_88_

E5_AD_90_E4_B8_8D_E6_c122_481675.htm 作为律师，接到案

子并不怕法律关系复杂，证据难于收集，证人不愿出庭，案

情起伏曲折，怕的是案子被无休无止地拖下去，这可能是大

多数律师最头痛的事情。本人曾经代理的一起案件一审整整

审理了两年八个月，期间开庭质证不下十次，主办法官换人

，合议庭调整，对方代理律师不幸出车祸身亡，案件最终没

有下判，原告也因改制变更法定代表人而以撤诉告终。 我想

法官怕的是案件的双方托人情、找关系、递条子、打招呼，

包括法院的庭长、院长也不例外，也许这仅是我的假想而已

。但请允许我继续假想：真正依法办事又有点思想与抱负的

法官和院长时常被这些情况所困扰。至于那些没有当事人找

他托他请他就难受，没有领导给他批条子打招呼就觉得浑身

不自在为当官而当官的院长则另当别论了。 既然人们把现实

中无法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争议交给了律师代理、法官审判，

律师能理解委托人的心情也想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完毕，然而

法定期限摆在那儿想快也由不得律师啊。法官自然没有律师

的这种心理负担，也不用过多地考虑当事人的想法，只要严

格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案件就行。除非基层法院的简易程序，

其他如答辩、举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请求延期举证、审

结等等期限法律或司法解释均已有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些律

师有义务也能够给委托人解释清楚。 当一个案件被不按法定

期限审结而无休无止地拖下来时，个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

绝大多数恐怕来自法院以外的因素。如果原因产生于一方当



事人，法院不愿也不能告诉另一方当事人，聪明的当事人要

么猜出个大概，要么非常了解自己对手使用了某种手段、动

用了什么关系，对代理律师就不过分责难。怕就怕那些不明

就里的委托人总以为律师代理不力，这时律师又无法做出合

理的解释，因为你已经告诉过委托人诉讼期限的法律规定，

现在怎么讲？实在不行就告诉他律师只是代理人，判决是法

官的权力，人家不判决律师也和你一样无可奈何。这不能算

给法官抹黑吧？也不算给法院推卸责任吧！ 法律虽然对审理

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绝大多数法官也不愿自己办理的案件

超过法定的期限，最高法院也对严格按期限审理三令五申，

并不时抽查检查，甚至将是否按期限审理作为法院某种考核

的标准。关于迟来的公正不能算作公正的理论探讨文章不时

地见诸报端，案件不能按期审结不光使律师对委托人的难堪

，更是法律本身的难堪，为了不让当事人（有的人终生也可

能只遇上一次诉讼）对通过法院解决纠纷失去信心，树立法

律的尊严和权威，请那些批条子打招呼握有重权的人少给法

官找麻烦。或者不要搞那些行政长官与法官“结对子”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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